中环罚字〔2024〕1028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 事 人：中山市南头镇溢彩洗水厂

法定代表人：李添桂

住    所：中山市南头镇牛岗山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4801797XF

经我局调查核实，中山市南头镇溢彩洗水厂（以下简称为“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已制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并规定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立即将相关情况报生态环境部门。2024年5月4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检查发现，由于发生连续暴雨，你单位生产废水回用池有满溢风险，但你单位未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未立即将相关情况报至生态环境部门，直接用抽水泵将回用池的废水抽出至上沥桶。

你单位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隔离等应急措施，防止水污染物进入水体，并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抄送有关部门。”的规定。

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可以认定：

—执法人员2024年5月5日制作的《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现场检查笔录》

—2024年5月7日制作的《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现场检查笔录》

—2024年6月6日制作的《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询问笔录》

—《中山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监测报告ZSJK20245110001号（水）》等

我局已于2024年11月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后撤销。该事实有我局《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1033号）、EMS快递单、物流跟踪、你单位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和关于撤销中山市南头镇溢彩洗水厂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等为证。

经审查，你单位以上行为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中环规字[2023]1号）“水污染防治类”第三十三条2.33裁量标准，以及鉴于你单位已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履行完毕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对你单位处罚款人民币五万六千元。

限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现金或刷卡交纳罚款的，持《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到工、农、建三家银行中山市范围内任何一个网点交纳罚款并从银行领取《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转账交纳罚款的，按照《转账须知》中的转账流程办理；你单位是否已经交纳罚款以《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准。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13日
附：《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

